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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兒所及幼稚園改制幼兒園辦法托兒所及幼稚園改制幼兒園辦法托兒所及幼稚園改制幼兒園辦法托兒所及幼稚園改制幼兒園辦法總說明總說明總說明總說明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業於一百年六月二十九日制定公

布，並自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施行，依本法第五十五條規定：「(第一項)

本法施行前之公立托兒所、幼稚園或經政府許可設立、核准立案之私立

托兒所、幼稚園，應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一年內，申請改制為幼兒園，其

園名應符合第八條第五項所定辦法之規定，屆期未申請者，應廢止其設

立許可，原許可證書失其效力。但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法許可兼辦托嬰中

心之私立托兒所，應於本法施行之日起二年內申請完成改制。…(第三

項)第一項改制作業，應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通知各該幼稚園及

托兒所檢具立案、備查或許可設立證明文件、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

及申報辦法所定檢查期限內申報合格結果之通知書，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申請；其作業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從而為提供現行托兒所及幼稚園於申請改制作業時有明確之

依循，並協助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建構辦理審查流程，爰訂定托兒

所及幼稚園改制幼兒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其要點如次： 

一、本辦法適用對象。（第二條） 

二、申請改制應檢附之文件及期限。（第三條） 

三、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改制申請案件之期限、改制配合事項

及設立許可證書應載明事項。（第四條） 

四、改制申請審查結果未通過者，其最後之申請期限。（第五條） 

五、幼兒園命名應符合相關法令之規定及同名或同音之更名原則。（第

六條） 

六、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完成改制申請審查之最後期限及未申請

或未完成改制作業者，廢止其托兒所或幼稚園設立許可，註銷原許

可證書，並予公告。（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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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兒所及幼稚園改制幼兒園辦法托兒所及幼稚園改制幼兒園辦法托兒所及幼稚園改制幼兒園辦法托兒所及幼稚園改制幼兒園辦法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

簡稱本法)第五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之。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

五條規定：「(第一項）本法施行前之公立

托兒所、幼稚園或經政府許可設立、核准

立案之私立托兒所、幼稚園，應自本法施

行之日起一年內，申請改制為幼兒園，其

園名應符合第八條第五項所定辦法之規

定，屆期未申請者，應廢止其設立許可，

原許可證書失其效力。但依兒童及少年福

利法許可兼辦托嬰中心之私立托兒所，應

於本法施行之日起二年內申請完成改制。

(第二項）前項托兒所依法許可設立之分

班，應併同本所辦理改制作業。(第三項)

第一項改制作業，應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通知各該幼稚園及托兒所檢具立

案、備查或許可設立證明文件、建築物公

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所定檢查期限

內申報合格結果之通知書，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其作業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爰明定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法施行前之公立托兒所、幼稚園

或經政府許可設立、核准立案之私立托兒

所、幼稚園(以下簡稱托兒所及幼稚園)，

其申請改制為幼兒園之作業及應遵行事

項，依本辦法辦理。 

前項托兒所及幼稚園，其依法許可設

立之分班，應併同本所(園)提出改制申

請。 

第一項托兒所及幼稚園，其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停辦者，仍應依

本辦法規定之期限提出改制申請。 

一、第一項明定本辦法之適用對象。 

二、第二項規定本法實施前已依法設置分班

者，其改置作業應併同本所(園)辦理。 

三、第三項規定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核准停止辦理之托兒所及幼稚園，仍應

於本辦法規定之期限內提出改制申請。 

第三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中華 一、本法第五十五條第三項規定，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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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十日前，通知托兒所

及幼稚園申請改制。 

前項托兒所及幼稚園至遲應於中華民

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填具申

請書，並檢具下列證明文件，向所在地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改制： 

一、立案、備查或許可設立證明文件。 

二、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

所定期限內申報取得之查核合格或

改善完竣證明文件。但建築物取得使

用執照後，經建築主管機關通知首次

檢查及申報期間為申請改制日以

後，並取得證明文件者，得以該證明

文件替代之。 

縣(市)主管機關負有通知托兒所及幼

稚園申請改制為幼兒園之責任，為使各

托兒所及幼稚園及早瞭解作業規定，俾

為充足準備，爰於第一項明定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於一百零一年一月

十日前完成通知事宜。 

二、依本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托兒所

及幼稚園至遲應於本法施行之日起一

年內申請改制為幼兒園，另同條第三項

規定，各該托兒所及幼稚園檢具立案、

備查或許可設立證明文件、建築物公共

安全檢查簽證及申報辦法所定檢查期

限內申報合格結果之通知書，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及依內政部

八十六年臺內營字第八六八一七六一

號函規定，按建築物構造設備之公共安

全檢查方式係依建築法第七十七條第

二項及第三項檢查辦理或於核發使用

執照、變更使用執照時檢查合格在案，

是凡於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

報期限內，經建築主管機關公共安全檢

查合格或建築物新領得使用執照、變更

使用執照者，其當次得免再辦理檢查簽

證及申報；另於申報期限外經建築主管

機關公共安全檢查合格或建築物新領

得使用執照、變更使用執照者，其一年

內得免再辦理公共安全檢查簽證及申

報；惟對公共安全檢查不合格者，仍應

要求按時辦理申報，給予一定期限改

善，逾時未辦理申報者，除依建築法第

九十一條規定按次罰鍰，並得予以強制

執行檢查，督促其確實申報改善，以維

護公共安全。爰於第二項明定托兒所及

幼稚園提出改制申請之最後期限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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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檢附之文件，並對於有前開內政部函

示情形而未能提出「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簽證及申報辦法所定檢查期限內申

報合格結果通知書」者，明定如經建築

主管機關通知首次檢查及申報期間為

申請改制日以後，並取得證明文件，得

以該證明文件取代，以保障其權益，並

符建築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第四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托兒

所及幼稚園申請改制後，應於四十五日內

完成審查。 

前項申請改制案件經審查通過者，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換發幼兒園設立

許可證書。 

前項換發之設立許可證書，應記載事

項及其格式如附件。 

托兒所及幼稚園改制為幼兒園後，其

核定招收總人數，應為依托兒所及幼稚園

原適用之法規計算後之人數。 

本法施行前，已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或修正前之兒童及少年福利

法許可，兼辦課後托育業務之托兒所，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第二項換發之

設立許可證書，載明兼辦國民小學兒童課

後照顧服務業務。 

本法施行前，已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保障法或修正前之兒童及少年福利

法許可，兼辦托嬰業務之托兒所，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第二項換發之設

立許可證書，載明該兼辦業務，並註明其

得兼辦該業務之期限至中華民國一百零

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逾期應停止辦

理。 

一、考量本辦法所定改制作業涉及人民權

益，又其審查事項尚屬單純，且中央主

管機關亦提供直轄市、縣(市)政府支援

人力並協助建立幼兒園改制作業流

程，爰於第一項規定，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受理改制申請案件應完成審

查之期限為四十五天。 

二、第二項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

查改制案件通過後，應換發幼兒園設立

許可證書。 

三、第三項明定幼兒園改制申請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通過者，應

換發幼兒園設立許可證書。復考量監

督管理及民眾辨識之需，爰統一規定

其應載事項及格式如附件。 

四、第四項明定托兒所及幼稚園改制為幼兒

園時，其換發之設立許可書上所載之

招收總人數係為依各該原適用之法規

計算後之人數。 

五、第五項明定已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或修正前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法

許可兼辦課後托育業務之托兒所，應於

換發之設立許可證書，載明兼辦國民小

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業務。 

六、第六項明定本法施行前，已依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或修正前之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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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少年福利法許可，兼辦托嬰業務之托

兒所，應於換發之設立許可證書，載明

該項兼辦業務及其得兼辦之期限。 

第五條  托兒所及幼稚園申請改制作業，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未通過

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連同其

理由通知申請人，並敘明其最後申請日

為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 

為利托兒所或幼稚園改善缺失，及早完成改

制事宜並避免影響其權益，爰明定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審查托兒所及幼稚園改制

為幼兒園之申請案件，其有審核未通過之情

形，應將准駁決定為未通過及其理由通知申

請人。 

第六條  托兒所及幼稚園改制後之名稱，應

符合本法第八條第五項所定辦法之規

定，同一直轄市、縣(市)內同名或同音

者，應予更名。但同音者，其分別位於不

同鄉(鎮、市、區)，且未有混淆情形時，

得免予更名。 

直轄市、縣(市)區域內之私立托兒所

及幼稚園，因改制而產生同名或同音情形

者，依下列方式更名： 

一、同名或同音之托兒所及幼稚園，其已

依商標法取得商標註冊者，保留該名

稱；未取得商標註冊者，應予更名。 

二、同名或同音之托兒所及幼稚園，其均

未取得商標註冊者，由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協調其負責人依

下列方式之一議定： 

(一)位於不同鄉(鎮、市、區)者，於原名

稱前冠以所在地之鄉(鎮、市、區)

名稱。 

(二)由原設立許可時間後者之托兒所或

幼稚園更名，且不得與其他幼兒園名

稱重複。  

三、無法依前二款規定辦理更名時，以抽

籤方式決定應更名者。 

一、第一項規定托兒所及幼稚園改制後之名

稱應符合本法第八條第五項所授權訂

定之辦法之規定，如有同名或同音者，

應協調更名，俾利區辨；另考量同音園

所如設立於不同鄉(鎮、市、區)且名稱

不致有混淆之情形者，可例外同意免更

名。 

二、第二項明定因同名或同音需更名者可依

循之原則：第一款明定依商標法取得商

標註冊者，保留其名稱；未取得商標註

冊者，應予更名；第二款明定，如均未

取得商標註冊者，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負責協調事宜；雙方均未有更

名意願時，對位於不同鄉(鎮、市、區)

之托兒所及幼稚園，可於原命名前冠以

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名，例如：新

北市板橋區私立太陽幼稚園，依前開原

則可更名並改制為「私立板橋太陽幼兒

園」，或由較晚設立者更改名稱；第三

款明定，無法依前二款規定解決同名或

同音者應由何者更名時，以抽籤方式決

定之。 

第七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托兒 一、第一項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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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及幼稚園之改制幼兒園作業，至遲應於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三十日前完成

審查，並作成准駁之決定；屆期未通過

者，依本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廢止

其托兒所或幼稚園設立許可，註銷其設立

許可證書，並予公告。未於一百零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前申請者，亦同。 

私立托兒所兼辦托嬰中心者，其改制

幼兒園作業至遲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完成；屆期未通過

者，依本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廢止

其托兒所設立許可，註銷其設立許可證

書，並予公告。未於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前申請者，亦同。 

理托兒所及幼稚園改制為幼兒園審查

作業應作成准駁決定之最後期限，另對

於准駁決定為不通過之案件及未依本

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期限，提出改

制申請之托兒所及幼稚園，均應廢止其

設立許可，註銷其設立許可證書，並予

公告。 

二、第二項明定私立托兒所兼辦托嬰中心

者，至遲應完成改制之期限，對於期限

內未能通過審查完成改制作業或未提

出改制申請者，均應廢止其設立許可，

註銷其設立許可證書，並予公告。 

第八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

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之施行日期。 

 



機關

印 

幼兒園設立許可證書（格式） 
證書字號：○○○○○○○○○ 

 

名    稱：○○○○○○○幼兒園(○○○分班) 

地    址：○○縣（市）○○鄉（鎮、市、區）○○里○○鄰 

○○○路（街）○○○巷○○弄○○○號 

使用樓層：○○樓至○○樓 

負 責 人：○○○ 

設立性質： 

設立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許可文號：○○○○○○○○ 

總 面 積：○○○平方公尺 

室內總面積：○○○平方公尺 

室外活動空間總面積：○○○平方公尺 

核定招收總人數：○○○名 
(二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幼兒○○名、 

國民小學階段兒童○○名、未滿 2歲之幼兒○○名) 

兼辦業務：(無/國民小學兒童課後照顧服務/托嬰) 

兼辦業務辦理期限：(無/中華民國○○○年○○月○○日) 

改制為幼兒園前之名稱：○○幼稚園/○○托兒所 

改制為幼兒園前設施設備之依據： 

 

 

上開幼兒園(○○○分班)業依規定完成改制程序 

准予改制及換發設立許可證書 

此證 

 

○○長 ○○○ 
 

 

 

 

 

 

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負責人照片 

（依國民身分證相片

規格辦理） 

註：證書尺寸為 B4 規格（短邊 25.7 公分 × 長邊 36.4 公分） 

 

附件 



歷次變更事項： 

                                                                 

                                                                 

                                                                 

                                                                 

                                                                 

                                                                 

                                                                 

                                                                 

                                                                 

                                                                 

                                                                 

                                                                 

 

備註： 

                                                                 

                                                                 

                                                                 

                                                                 

                                                                 

                                                                 

                                                                 

                                                                 

                                                                 

                                                                 

                                                                 

                                                                 

 


